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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南昌丁坊酒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洪生、绍兴市阳光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
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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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 调 解 书

(2006)绍中民二初字第288号

原  告：南昌丁坊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南昌向塘镇丁坊村。  

法定代表人：周细憨，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亚成，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  告：陈洪生（沛县大屯洪生黄酒厂业主），男，汉族，1950年3月4日出生，浙江省瑞安市飞云镇阁巷柏树村。

住所地：沛县大屯镇供销社院内。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光耀，绍兴市明诚法律事务所工作者。  

被  告：绍兴市阳光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人民西路342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陈建设，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刚，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昌丁坊酒业有限公司为与被告陈洪生（系沛县大屯洪生黄酒厂业主）、绍兴市阳光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商标

权权属纠纷一案，于2006年6月13日向本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为越水牌注册商标的共同受让人，与被告陈洪生（系

沛县大屯洪生黄酒厂业主）共同享有该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被告陈洪生（系沛县大屯洪生黄酒厂业主）、绍兴市阳光

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向国家商标局办理越水牌注册商标共同受让核准公告手续；判令相关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编号为354873号越水牌商标由南昌丁坊酒业有限公司和沛县大屯洪生黄酒厂共同持有；  

二、陈洪生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负责向国家商标局办理撤回将越水牌商标转让给他人的手续；  

三、陈洪生与南昌丁坊酒业有限公司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办理将越水牌商标由南昌丁坊酒业有限公

司与沛县大屯洪生黄酒厂共同持有的核准转让申请手续；  

四、上述二、三项手续由绍兴市阳光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协助办理（其中办理上述第二项手续的费用1000元由原告

南昌丁坊酒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洪生各负担500元，办理第三项手续费用绍兴市阳光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已收取）；  

五、南昌丁坊酒业有限公司自愿补偿给陈洪生人民币8000元，此款于绍兴市阳光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上述约定的

各项手续提交国家商标局后十五日内支付；  

六、本案案件受理费810元，实支费80元，均由南昌丁坊酒业有限公司负担。  

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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